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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及第二十五條附表三。

附修正「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及第二十五條附表三

主任委員　陳吉仲

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修正條文

第二十八條　　每一薪點折合通用貨幣之比率（以下簡稱薪點折合率），應以當年度漁會

員工總用人費除以上年度決算時漁會編制員工總薪點，再除以十六個月換算

之，為當年度總用人費薪點折合率上限值，並由漁會報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總用人費薪點折合率上限值，低於新臺幣三百元者，以三百元計；高

於六百二十元者，以六百二十元計。

　　漁會應視其當年度財務狀況決定其薪點折合率，且不得高於主管機關核定

之總用人費薪點折合率上限值。

　　漁會編制員工總薪點應包含總幹事、主任秘書、秘書及依法設置之各部門

主管之薪點加計數。

　　編制員工薪資之議定、調整、計算、結算與給付之日期及方法等事項，應

約定於勞動契約。

第二十九條　　漁會因業務需要進用之特約人員，其相關人事費用應編列於用人部門之用

人費或業務費，當年度可支應金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用人費：各部門用人費支應特約人員人事費用之總和，不得超過上年

度於用人費支應特約人員人事費用之總和，或當年度總用人費百分之

十。

　　二、業務費：各部門業務費支應特約人員人事費用之總和，不得超過上年

度於業務費支應特約人員人事費用之總和，或當年度業務費百分之

十。

　　漁會因政府公告基本工資調升，致其用人費超過前項第一款規定時，得以

原基本工資聘用之人數，依基本工資調幅及其相關勞工保險、就業保險、職業

災害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雇主提撥退休金等調整後之金額增加，不受前項第

一款限制，且其當年度特約人員人數不得超過上年度。

　　特約人員按月支薪者，其每月薪資以九十薪點計算之金額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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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特約人員薪資之議定、調整、計算、結算與給付之日期及方法等事項，應

約定於勞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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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二十五條附表三漁會最高編制員工員額及提撥用人費

比率表修正規定 

組別 上年度總收益金額（萬元） 

提撥用人費 最高設置員額 

費率（﹪） 
累進差額 
（萬元） 

每 100 萬元收益設
置員額（人） 

累進員額 

1 九 00 以下 七二.0 0 二.0 0 

2 超過九 00 至一,六 00 七 0.五 六五 ㄧ.九 0.六

3 超過一,六 00 至二,三 00 六九.0 一一九 ㄧ.八 ㄧ.七 

4 超過二,三 00 至三,一 00 六七.五 二三九 ㄧ.七 三.一 

5 超過三,一 00 至四,000 六六.0 二五八 ㄧ.六 五.一 

6 超過四,000 至五,000 六四.五 三四五 ㄧ.五 七.八 

7 超過五,000 至六,一 00 六三.0 四二 0 ㄧ.四 ㄧㄧ.一 

8 超過六,一 00 至七,三 00 六一.五 五一二 ㄧ.三 ㄧ五.一 

9 超過七,三 00 至 八,六 00 六 0.0 六二一 ㄧ.二 二 0 

10 超過八,六 00 至一 0,000 五八.五 七五 0 ㄧ.一 二五.七 

11 超過一 0,000 至一一,五 00 五七.0 九 00 ㄧ.0 三二.三 

12 超過一一,五 00 至一三,ㄧ 00 五四.五 一,一八八 0.九 四 0 

13 超過一三,一 00 至一四,八 00 五二.0 一,五一五 0.八 四八.七 

14 超過一四,八 00 至一六,六 00 四九.五 一,八八五 0.七 五八.五 

15 超過一六,六 00 至一八,五 00 四七.0 二,三 00 0.六 六九.六 

16 超過一八,五 00 至二 0,五 00 四三.五 二,九四八 0.五 八一.九 

17 超過二 0,五 00 至二二,六 00 四 0.0 三,六六五 0.四 九五.五 

18 超過二二,六 00 至二四,八 00 三六.五 四,四五六 0.三 ㄧㄧ二.六 

19 超過二四,八 00 至二七,一 00 三三.0 五,三二四 0.二 ㄧ三四.一 

20  超過二七,一 00 二九.五 六,二七三 0.一 ㄧ六二.一 

備註 

（一）設置員額 
1.漁會最高設置員額換算結果依四捨五入至小數一位原則處理，未滿一人者以一人計。

漁會最高設置員額=[上年度總收益金額(萬元) /100(萬元) * 每 100 萬元收益設置員額
(人)＋累進員額(人)]

2.漁會因精減編制致現有六職等以上人數發生超編者，除代理人員應即解除外，得專案報請
主管機關核准暫維持現狀。但非至編制有出缺，不得提升遞補。

3.漁會最高設置員額核定後，現有人員如有超編時，除合於退休者應即辦理退休，不合退休
而工作不力者應予以資遣外，暫准維持現有人員，如有退休、資遣或離職者，非至編制有
缺，不得新僱人員。

（二）用人費計算
1.漁會提撥用人費=[上年度總收益金額(萬元)*提撥用人費率(%)+累進差額(萬元)]*104%
2.增加提撥用人費：

(1)漁會凡經核准有案之辦事處者，每設一辦事處，得增置員額一人，增置員額所增加之
提撥用人費計算公式如下：[(漁會提撥用人費/最高設置員額)]*(增置員額)=增加提
撥用人費。

(2)全國漁會如因業務特殊需求，得以其上年度總收益金額（萬元）*6%=增加提撥用人費。 
3.漁會總提撥用人費=漁會提撥用人費+增加提撥用人費。
4.依本法計算提撥用人費，若因漁會財務欠佳而發生虧損時，各漁會應自動降低支給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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